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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註冊的效力和好處業權註冊的效力和好處業權註冊的效力和好處業權註冊的效力和好處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探討根據《土地業權條例草案》註冊物業的效力，以及業權註

冊的好處。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正 如 文 件 CB(1)1464/02-03(04)(轉 制 機 制 )所 述 ， 根 據 《 土 地 業 權 條 例 草

案》，物業可以透過下述三個方法轉至業權註冊制度﹕首次出售物業時提

出申請、發出新政府租契時及業主自願提出申請。條例草案述明首次註冊

在擁有權方面的效力 (第 14 條 )及其後註冊轉移或傳轉的效力 (第 21 條 )或

註冊長期租契的效力 (第 22 條 )。

土地首次註冊的效力土地首次註冊的效力土地首次註冊的效力土地首次註冊的效力

3 .  如土地首次註冊的申請獲土地註冊處批准，有關該土地的業權註冊紀

錄便會開立。

4 .  首名註冊擁有人在所有情況下都必須受制於 -

( a )  政府租契的任何條款及條件﹔

( b )  任何影響該土地的註冊事項﹔及

( c )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獲通過後 )訂明的任何影響該土地的凌 駕

性權益。

5 .  如導致首次註冊的轉讓不是以有值代價作出，或擁有人自願申請首次

註冊，則註冊擁有人也會繼續受制於任何在緊接首次註冊日期之前影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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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沒有註冊的權益。物業一經以有值代價轉移，這些沒有註冊的權益便

會停止生效。

6 .  除在沒有以有值代價作出轉移的情況外 (見下文第 15 段 )，註冊擁有人

會持 有 該 土 地或 該 不 分 割份 數 ， 而不受 任 何 其 他權 益 及 申 索規 限 。 實 際

上，沒有人可以根據過往業權欠妥之處，能夠向付出有值代價購置物業的

首名註冊擁有人討回土地或提出申索。

其後轉移或傳轉註冊的效力其後轉移或傳轉註冊的效力其後轉移或傳轉註冊的效力其後轉移或傳轉註冊的效力

7 .  開立業權註冊紀錄後，當其後有物業轉移或傳轉註冊時，有關物業便

會歸屬於註冊為擁有人的人仕。

8 .  轉移指擁有人把其土地權益處置並易手至其他人，這個情況通常都是

在出售物業時出現。傳轉是藉法律的實施把業權由一人易手給另一人，例

如當擁有人逝世或破產後物業的轉手。

9 .  註冊擁有人須受制於 -

( a )  政府租契的任何條款及條件﹔

( b )  任何影響該土地的註冊事項﹔及

( c )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獲通過後 )訂明的任何影響該土地的凌駕

性權益。

10 .  除在沒有付出 有值 代價作出 轉移的情況 外 (下 文第 15 段 處 理這個 情

況 )，註冊業主會持有其物業權益，而不受任何其他權益和申索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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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租契註冊的效力長期租契註冊的效力長期租契註冊的效力長期租契註冊的效力

11 .  長期租契指符合以下說明的租契﹕由註冊土地的擁有人於首次註冊日

期當日或之後授予為期不少於 21 年的該土地的獨有管有權、不是繳付市

面租金，以及已預繳一筆租金代價。

12 .  任何人一經註冊為長期租契的承租人，便可獲賦予 -

( a )  該租契的權益 (即在租契年期期間使用物業的權利 )﹔及

( b )  附於有關土地並憑藉該權益而可行使的一切權利。

他 持 有 這 些 權 益 並 可 行 使 這 些 權 利 ， 而 不 受 任 何 其 他 權 益 及 申 索 規

限。

13 .  長期租契的承租人總須受制於 -

( a )  政府租契的任何條款及條件﹔

( b )  任何影響該土地的註冊事項﹔及

( c )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獲通過後 )訂明的任何影響該土地的凌駕

性權益。

14 .  如長期租契於首次註冊日期當日之前授予，任何影響土地並在緊接該

租契的註冊日期之前已存在的沒有註冊的權益，會繼續影響物業。

不是以有值代價作出的轉移不是以有值代價作出的轉移不是以有值代價作出的轉移不是以有值代價作出的轉移

15 .  任何不是以有值代價作出轉移而取得土地或長期租契的人，都須受制

於 -

( a )  《破產條例》的條文 (如果破產人給予承讓人不公平的優惠，則破

產受託人可向法庭申請宣告轉移無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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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公司條例》第 V 部 (公司在清盤前六個月之內作出的欺詐優惠會

無效 )﹔

( c )  《建築物條例》第 33(9 )條 (為追討建築事務監督進行建築工程的

費用，而以建築事務監督為受益人的第一押記 )﹔及

( d )  任何沒有註冊的權益，而承讓人是受制於該等權益而持有土地。

業權註冊的好處業權註冊的好處業權註冊的好處業權註冊的好處

16 .  業權註冊制度的主要好處，在於業權註冊紀錄在物業轉易制度中具權

威性地位 (近乎不可推翻 )。凌駕性權益和作出更正的條文是影響業權註冊

紀錄的 “決定性 ”的唯一重要例外規定。雖然受制於上述例外規定，但買家

不再須要翻查過往繁多的交易，以找出交易涉及的業權的性質，並且能夠

假定支持現行業權的註冊文件具法律效力和生效。這會減少業權是否已經

確立的爭議，就違約採取的行動也會相應減少。

17 .  此外，每項註冊都具補救效力。物業一旦轉至業權註冊紀錄，便不再

受在現行制度下的業權中連鎖期內累積的欠妥之處所影響。附件的圖表說

明這一點。這個圖表述明物業轉至業權註冊紀錄後的註冊效力。正如標題

為 “妥善業權證明書 ”的文件所述，部分現存的欠妥之處可能影響物業未能

轉至新的制度。

18 .  由 於 業 權 契 約 不 復 存 在 ， 加 上 只 有 業 權 註 冊 紀 錄 才 能 證 明 業 權 ， 因

此，業權註冊紀錄外出現欺詐交易的情況也可以減少。

19 .  綜合上述好處，土地交易應得以更簡單快捷和安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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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問題 契約註冊的處理方法 業權註冊的處理方法

簽 立 不 妥 的 重 要 業 權 文簽 立 不 妥 的 重 要 業 權 文簽 立 不 妥 的 重 要 業 權 文簽 立 不 妥 的 重 要 業 權 文

件件件件

最常見的例子是某公司

簽立轉讓契時由一名 董

事見證，但公司的組織

章程細 則規定須由兩名

董事見證。

這屬欠妥之處，這個欠

妥之處一旦出現，便會

保留在業權連鎖期內，

準買家須判斷是否接受

有 這 個 欠 妥 之 處 的 業

權。

這個問題不會發生。 交

易一經註冊，簽立 不妥

之處不可以影響業權 ，

其後的買家無須為 這些

欠妥之處擔心。

惠 及 第 三 方 的 非 書 面 衡惠 及 第 三 方 的 非 書 面 衡惠 及 第 三 方 的 非 書 面 衡惠 及 第 三 方 的 非 書 面 衡

平法權益平法權益平法權益平法權益

舉例來說，向業主提 供

買款的人仕擁有該物業

的歸復信託。

業權欠妥。其後的買家

會發現即使其申索沒有

註冊，他的業權也會受

影響。

非書面和沒有註冊 的衡

平法權益不可以針 對付

出有值代價的買家 強制

執行。

如果首次註冊申請 是 自

願申請或是沒有以 有 值

代價作出的轉移， 則 過

往的沒有註冊的權 益仍

然可強制執行，直 至該

物業以有值代價作 出轉

移為止。

欠妥的授權書欠妥的授權書欠妥的授權書欠妥的授權書

授權書持有人未獲明確

授權簽立業權契約。

業權欠妥。其後的買家

必須考慮是否接受有這

個欠妥之處的物業。

這個問題不會發生。 物

業一經註冊，授權 書內

任何先前可能產生 的欠

妥 之 處 不 會 再 影 響 業

權。

暫止註冊契約暫止註冊契約暫止註冊契約暫止註冊契約

這是根據《土地註冊條

例 》 被 中 止 註 冊 的 文

書，而這些文書還未 被

發出文件各方撤回或更

正。

這些屬業權欠妥之處。

任何其後的買家須考慮

在這些契約存在不明確

問題的情況下，是否接

受該物業。

暫 止 註 冊 契 約 不 會 存

在。任何經土地註 冊處

查詢而未在指定時 間內

更正的註冊申請將 會 被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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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契約註冊的處理方法 業權註冊的處理方法

未獲解除的按揭未獲解除的按揭未獲解除的按揭未獲解除的按揭

所關注的是舊按揭沒有

解除按揭的紀錄，以及

不能確定它們是否仍然

生效。

有關物業仍然受制於未

獲解除的按揭。在過往

案例中法庭曾經宣告舊

按揭不再生效。

除了法庭有權作出 刪 除

命令外，處長如信 納 所

有款項已經支付， 也 可

以刪除舊按揭的註冊。

簽 署 及 身 分 識 別 文 件 存簽 署 及 身 分 識 別 文 件 存簽 署 及 身 分 識 別 文 件 存簽 署 及 身 分 識 別 文 件 存

有差異有差異有差異有差異

所關注的是在現時 交易

之前註冊的文件。如果

發現這些文件有 差異，

必須在註冊前解決這個

問題。

文件中任何這類差異屬

業權欠妥之處，買家必

須考慮在這不明確問題

存在的情況下，是否接

納物業。

這個問題不會發生。 業

主一經註冊，以往 文 件

存在的差異不會影 響業

權。

遺囑字眼含糊不清遺囑字眼含糊不清遺囑字眼含糊不清遺囑字眼含糊不清 如遺囑執行人出售物業

的 權 力 有 含 糊 不 清 之

處，便可能影響契約的

有效性。任何其後的買

家須考慮是否接納物業

而受這些不明確因素所

規限。

這個問題不會發生。 業

主一經註冊，任何 這類

含糊不清的地方不 再 有

效。


